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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述 

一、 計畫依據 

   依國有財產法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並參採政府採 

   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辦理。 

二、 計畫緣起 

為提升經營績效，期藉由民間多元化營運管理，增加智慧化

停車設備及設施設備維護良善，並採「使用者付費」的機制來達

到公平與效率的原則，以提升停車場整體服務品質及效能。 

二、租賃標的 

1.北壽山停車場: 

  基地座落：高雄市鼓山區壽山段 38-76 號。 

  基地鄰近：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鼓山高中附近)。 

  租賃面積: 3,809 平方公尺(已扣除公共廁所部分，非屬本案租 

           賃範圍)。 

 現況:已劃設小型車停車格 95 格、汽車無障礙停車格 2 格、機   

 車 48 格、機車無障礙停車格 2 格，停車場位置示意如下。 

北壽山停車場現況圖 北壽山停車場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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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海岸大自然停車場: 

 基地座落：高雄市鼓山區壽山段 157 號。 

 基地鄰近：高雄市鼓山區柴山大道 103 號附近。 

 租賃面積: 1,390 平方公尺。 

 現況:已劃設小型車停車格 12 格、汽車無障礙停車格 1 格、機 

      車停車格 13 格、機車無障礙停車格 1 格，停車場位置示 

      意如下。 

 

 

 

 

 

 

 

西海岸大自然停車場地籍圖 
西海岸大自然停車場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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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作內容(詳契約) 

一、 北壽山及西海岸大自然停車場經營管理（停車場僅限車輛

停放營運(不得作為任何權利處分)）: 

1. 本案得標廠商應先完成該兩處委託經營標的物之現況點

交，並提出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含團隊經驗與實績、營運

計畫(含設置營運所須之設施)、財務計畫、創新構想….等)

提送機關核備。 

2. 營運設施所需經費概由廠商負擔，廠商領得停車場主管機

關核發之停車場登記證後，報經機關備查始依契約規定收

費方式（含各類優惠）及管理規範營運及管理。 

3. 廠商應妥善使用及維護停車場現有設施設備，所有設備於

營運中需維持正常運轉，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及處理各

類客訴事項，本停車場為 24 小時營業，不得任意停止營

業及經營停車場業務以外之營運項目，契約期滿後，廠商

應依契約規定自行拆除並負回復點交當時原狀之責。 

二、 北壽山停車場公廁及周邊範圍之專任清潔。(含廁所耗材，

不含水電費) 

三、 北壽山停車場公廁廁所建物設施修繕及維護管理。(含管理

室，不含燈具維護) 

四、 廠商應自正式營運日起 6個月內，於北壽山停車場內設置

1格電動汽車停車位(含充電柱、電動汽車停車管制設備及

相關管線)，租賃期間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廠商得額外

向電動汽車使用者收取合理充電費用；惟廠商應另外設置

電錶，電動汽車充電所產生之電費概由廠商負擔。 

五、 協助中華佛寺文教會館廁所清潔(不含廁所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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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租賃期間 

一、租賃期間:自 112 年 10 月 4 日至 115 年 10 月 3 日止，合約開

始日如因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如期起算，機關將另函通知。，  

二、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時，廠商應於期滿、終止或解除日起

15 個日曆天內會同機關點交歸還設備、財產及物品，前述歸

還應以回復原狀為原則，但經機關同意保留者不在此限。若

逾期歸還，廠商應逕受強制執行。 

三、廠商自取得「北壽山停車場登記證」及「西海岸大自然停車

場登記證」開始營運前為整備期間，整備期以 3 個月為限(以

90 個日曆天計，以下同)，廠商取得上述兩處停車場登記證應

函報機關備查，並經機關同意後，始得各自開始營運。整備

期之租金免收，惟整備期間仍納入租賃期間(不扣除任何天

數)。逾整備期未營運者，機關應於簽約日起算 3 個月之次日

起開始計收租金，並計列逾期違約金。 

四、因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如期整備申請停車場登記證者，廠商

得請求機關展延整備期，期間為 3 個月，並以 1 次為限，展

延整備期間已計收繳納之租金，不得請求機關返還，惟得免

列逾期違約金。 

五、廠商應於正式營運 7 日前，函送公司執照、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及停車場營業登記證予機關查驗。 

六、優先續約 

1.本案保留未來優先續約之權利，廠商如有意續租時，最晚

得於合約期滿 7 個月前提出續租計畫書申請，經機關召

開會議審查通過者，得擴充續約 1 次，並以續租 2 年為

原則。(詳如契約書) 

2.上列審查項目(包括但不限於)，停車場場域維管(環境衛

生、清潔、綠美化、設施形象(外觀、入口、照明)、指示

牌誌及告示(告示牌、剩餘車位電子看板、計費標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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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全設施、經營管理能力、民眾陳情處理情形、創新構

想與回饋..等，廠商對於前項機關所為不同意續租之決

定，不得聲明異議。 

3.經機關同意後得另行議定契約條款，且續約租金得參照

當期申報地價調整，如續約議價不成立或廠商屆期未申

請者或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期限補足履約保證金，視為廠

商無意繼續使用，本契約期間屆滿後，使用關係當然消滅，

契約當然終止。 

 

肆、租金之計收 

(一)本案租金每年應繳金額=出租土地面積×當期申報地價×租金 

   率%。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 4點規定，公開標租者， 

   標租底價，基地年租金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北壽山停車場之 

   租金率限定為 20%，西海岸大自然停車場之租金率限定為 10%。 

1. 北壽山停車場：以租金率 20%計算，本案出租面積 3,809平方 

公尺，查 112 年 2 月申報地價新臺幣 870 元，核算基地租金

每年為新臺幣 66萬 2,766元(=3,809×870×20%)。 

2. 西海岸大自然停車場：以租金率 10%計算，本案出租面積 1,390 

平方公尺，查 112 年 2 月申報地價新臺幣 870 元，核算基地

租金每年為新臺幣 12萬 930元(=1,390×870×10%)。 

3. 本標租案將採最低租金收入以上之最高價者得標，預定最低

租金收入每年為新臺幣 78萬 3,696元(北壽山停車場租金+

西海岸停車場租金=66萬 2,766元+12萬 930元=78萬 3,696

元)。 

4. 本案於開標時採 3年總標價之最高價者得標，本案 3年最低

租金總價為 235萬 1,088元(78萬 3,696*3=235萬 1,088)。 

5. 本案 3年總標價之最低投標租金金額不含北壽山公廁及周邊

範圍之專任清潔(含廁所耗材，不含水電費)、廁所建物設施

修繕維護管理(含管理室，不含燈具維護)、協助中華佛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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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館廁所清潔(不含廁所耗材)、停車場場域維護管理(環

境衛生、清潔、綠美化、設施形象(外觀、入口、照明))、

景觀、植栽(含花圃、樹木或相關園藝造景、雜草修剪、花

草及灌木補植）、行車動線指示及車格位等相關設施之補繪

及維護保養、指示牌誌及告示(告示牌、剩餘車位電子看

板、計費標準)所衍生之費用。(上述費用由得標廠商負擔) 

6. 前項租金因土地申報地價或法定租金率調整等因素，經機關

評估需重新調整時，廠商應照調整後之金額自調整之月份起

繳付。 

7. 租賃之土地如因更正、分割或重測等，致標示有變更者，應將 

變更登記之結果記載於租約，其有面積增減者，並自變更登記

之次月起，重新計算租金。 

(三)租金繳交期限 

1.第 1 年度：自廠商正式營運日起算 7 個日曆天內繳交，惟

第 1 年度租金應扣除整備期(展延期間不扣除)後依營運日

數比例計算。 

2.第 2 年度：履約滿 12 個月後，第 13 個月之首日起 7 個日

曆天內繳交。 

3.第 3 年度：履約滿 24 個月後，第 25 個月之首日起 7 個日

曆天內繳交。 

伍、著作權約定 

一、本項計畫廠商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全

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機關，廠商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

廠商保證對其人員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與其人員約定

以廠商為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 

二、廠商應保證對於其工作人員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應依著作權

法第 11 條但書規定，與其工作人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

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三、廠商依本契約所提出之各項成果，其資料、內容應保證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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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第三人所擁有任何形式之智慧財產權，機關若因廠商而涉

及任何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侵權訴訟，由廠商負責處理

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廠商應自費為機關提供辯護，並負擔

機關所需支付之賠償費用。若機關因此類訴訟需延滯本計畫

之推動，廠商應負全責並賠償機關所受損失，並負擔一切法

律責任。 

 

 

陸、出租期間承租人之權利義務(詳契約) 

一、承租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機關得不經催告逕行通知承租人

立即終止或解除契約，其原繳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為確保

民眾權益，機關得適時調派人力介入，以維持營運，承租人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且對機關所付出之人力、物力負賠償

責任。 

(一)擅自轉讓他人經營管理維護者。 

(二)擅自變更建築物原使用目的為使用者。 

(三)違反相關法令規章與公序良俗者。 

(四)擅自停止經營管理維護工作，連續超過3天以上者。 

(五)承租人違反契約情節嚴重或因承租人因素致無法正常營

運，機關認為其無法充分履行契約時。 

二、機關於租賃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終止或解除契約，通

知承租人自為因應，承租人不得請求任何形式之賠償。 

(一)為配合政策需要收回自行處理者。 

(二)國有財產用途變更者。 

(三)出租之原因消滅者。 

(四)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變更者。 

前項各款如因天災人禍或其他意外事故致未能依限完成者，

得由機關依事實放寬修復期或免予追究損毀復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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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賃期間，廠商對租賃物及其所在場地負有維護及管理之

責，機關可對廠商經營情形得進行瞭解、督導、考核，廠商

如無違約情事者，租期屆滿、契約終止或解除日起 15個日曆

天內完成撤離及恢復原狀返還予機關點收。 

四、因廠商僱用員工所衍生出勞資糾紛應自行解決，機關不涉入。 

 

 

柒、其他 

(一)履約期間機關如遇組織改造，必須將本案標的移轉至機關所

指定之接管機關時，廠商須按機關組織改造實際情形配合調

整本案標的，使其功能確實正常運作至履約期滿，屆時本契

約機關之所有權利與責任並隨組織改造而移轉至機關所指

定之接管機關。廠商亦須配合接管機關繼續執行本案標的，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亦不得請求支付額外之任何費用。 

(二)工作期間，機關得隨時派員了解工作內容、方法及進度，廠商

應全力配合提供資料與說明。 

(三)免費停車機制 

1.因機關前與北壽山停車場出入口東側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協議獲致共識，倘本案停車場改採收費制，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其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機關提供該社區住戶免費停

車(依門牌編碼計 30 戶，提供每戶 1 輛汽車免費停放)，並

保留社區住戶使用之專屬汽車停車位 5 席，經雙方簽訂同

意書在案。爰本案廠商應配合製作免費停車卡 30 份或其他

可替代設備(做法)供上開協議之社區住戶使用，並應留設汽

車停車位 5席供上開社區住戶之車輛專屬停放。 

2.執勤中之警備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車及機關之公務車

免予收費。 

3.廠商需提供機關每年計 300車次，供機關辦理活動時參與活

動之人員免費停車使用，超出則依規收取停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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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北壽山停車場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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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西海岸大自然停車場全區配置圖 

 


